
石家庄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到 2020 年，私人乘用车基本实现“一车一桩”

◆本报通讯员张铭贤 李玺尧

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及
应 用 ，促 进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，近
日，河北省石家庄市发布了《石
家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

展 规 划（2016-2020）》（纲 要）
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

《规 划》提 出 ，到 2020 年 ，
石家庄将基本建成适度超前、
互联互通、智能高效的充电基
础设施服务网络，有效保障约

2.3 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；
主城区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
比 例 不 低 于 1∶7，公 共 充 电 服
务 半 径 不 大 于 0.9 公 里 ；私 人
乘用车领域基本实现“一车一
桩”。

充电困难

制约电动车快发展

石家庄是新能源车推广应用
的示范城市，重污染天气、新能源
车不限行，促成了近年来其电动
车市场的发展。据统计，2013年~
2015年，石家庄共推广新能源汽
车3888辆，其中纯电动汽车3343
辆、混合动力汽车545辆。

充电基础设施是推广应用
电动汽车的基本保障，加快其
建设是推广应用的重要举措。

截至今年 6 月，石家庄已建充电
站 44 座，充电桩 1013 个（含站
内桩）；在建充电站 49 座，充电
桩 1022 个（含站内桩）。

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也
存在着一些难点及问题：充电基
础设施与电动汽车发展不协调，
有车无桩、有桩无车、车桩不能
高效匹配的现象已经凸显；公共
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多个主

管部门和企业，协调难度大。在
私人乘用车领域，大量停车位不
固定的用户不具备安装条件；对
于具备安装条件的用户，存在业
主委员会不支持和物业不配合
等现象。

此外，成熟的商业模式尚
未形成、标准规范体系有待完
善等问题，也成了充电基础设
施建设的“拦路虎”。

适度超前

服务京津冀一体化

为破解充电难题，《规划》
明确提出，充电设施将遵循桩
站 先 行 、合 理 布 局 、适 度 超 前
的原则进行建设，主城区公共
充 电 桩 与 电 动 汽 车 比 例 不 低
于 1:7，公 共 充 电 服 务 半 径 不
大于 0.9 公里。超前布局地铁
进 出 站 口 与 城 市 交 通 连 接 线
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；在主城区

中心地段、交通密度大的地段
建设充电设施网络；在行政事
业 单 位 率 先 示 范 建 设 充 电 基
础设施。

据测算，到“十三五”末，石
家庄电动汽车约为 2.3 万辆，其
中公交车 3600 辆、专用车 7400
辆、私人乘用车 1.2 万辆。为满
足上述发展目标要求，届时，石

家 庄 将 配 建 电 动 汽 车 充 电 桩
24150 个、充电站 318座。

建设过程中，石家庄将围
绕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，在
京津冀重点城市与石家庄以及
市区与各县之间的骨干公路、
重要交通节点，进行电动汽车
充电基础设施布局，促进京津
冀充电设施互联互通。

一车一桩

满足私人用车需求

按照《规划》要求，到 2020
年，石家庄私人乘用车领域基
本实现“一车一桩”，满足私人
用车基本充电需求。

为 实 现 上 述 目 标 ，“ 十 三
五”期间，石家庄要求，新建住
宅配建停车位、大型公共建筑
物配建停车场、社会公共停车

场等的充电设施车位比例，中
心城区（长安区、桥西区、新华
区、裕华区、藁城区、鹿泉区、栾
城区、高新区、正定新区、循环
化工园区、综合保税区和正定
县）不低于 100%、30%、30%，其
他 区 域 不 低 于 100% 、10% 、
10%。每 2000 辆电动汽车至少

配 套 建 设 一 座 公 共 充（换）
电站。

同时，已建小区结合本小区
居民数量和目前机动车保有量，
按照一定比例规划配建公用充
电车位；鼓励建设占地少、成本
低、见效快的机械式与立体式停
车充电一体化设施。

7.8亿元

保障减排落到实处

根据石家庄充电基础设施
平均投资成本测算（不含外线
电网配套费用），按照《规划》目
标，至 2020 年将累计投资约 7.8
亿元。

从社会效益来看，纯电动
汽车行驶过程中不产生有害气
体，基本能实现各种污染物零
排放，通过电动车充电站等配

套设施的建设，可以为电动汽
车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利用电网对电动汽车进行
充电，增加了电力在交通能源领
域中的应用，减轻了对石油资源
的依赖，优化了能源消耗结构。

电动汽车充电站一般建立
在大型停车场和公共服务场所
等地区，可实现充电站和营业

厅 一 体 化 ，提 高 土 地 利 用 率 。
另外，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，
还可提高电网使用效率，提升
资源利用率。

从经济效益看，按电动汽车
销量目标计算，2016 年~2020 年
可实现累积充电量约为 9.37 亿
度，节约替代燃油量超 30.13 万
吨，减排二氧化碳超 93.28万吨。

本报记者王学鹏泰安报道 山东省泰安市日前出台
《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
《意见》），以列入国家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
工程推荐车型目录》的车型为重点，严格执行全国统一
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标准和行业标准，建立完善的政
策保障和市场监管机制，不断优化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
展环境。

优先发展公共服务领域

《意见》要求，以公交车、出租车等城市客运及景区
游览、环卫、物流、公安巡逻等领域为重点，加大新能源
汽车推广应用力度，制定机动车更新计划，确保今后新
增或更新车辆中的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20%。结合
公车改革工作，各级党政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机动车
辆，应当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。在机要通信、相对固定
路线执法执勤、通勤等车辆配备更新及黄标车报废更新
时，应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。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共机
构、企事业单位公务出行需要租赁车辆时，同等条件下
要优先租用新能源汽车。

因地制宜建设充电设施

针对充电设施规划建设，《意见》要求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要因地制宜制定充电设施专项建设规划，鼓励社会资本
进入充电设施建设领域，积极利用现有的场地和设施，
推进充电设施项目建设，完善充电设施布局。要将充电
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纳入城市规划，新建住
宅配建停车位要 100%建设或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，
大型公共建筑配建的停车场、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
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5%。

落实财政补贴政策

落实国家推广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，对消费者
购买的符合要求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(含增程式)混合
动力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给予补贴(由汽车生产企业按
扣减财政补贴后的价格销售)。落实国家对城市公交车
成品油价格补贴的政策，逐步减少对城市公交车燃油补
贴，增加对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，形成鼓励新能源公
交车应用、限制燃油公交车增长的机制，加快新能源公
交 车 替 代 燃 油 公 交 车 步 伐 。 按 照 相 关 政 策 规 定 ，于
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对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(含增程式)
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，做好车
船税减免工作。落实汽车消费税政策，发挥税收政策鼓
励新能源汽车消费的作用。

实行差异化交通管理

《意见》提出，实行差异化交通管理政策，按照公安
部关于新能源汽车注册和交通管理有关规定，做好新能
源汽车独立分类注册登记工作，改进道路交通技术监控
系统，完善号牌自动识别系统，对新能源汽车管理和通
行给予便利。为缓解交通拥堵需采取机动车限行等措
施时，对新能源汽车要给予便利。

增强技术创新能力

加强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设施技术创新能力建设，鼓
励开展对关键技术的检测认证方法、充电设施消防安全
规范以及充电网络监控和运营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工
作。对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、驱动系统、整车控制和信
息系统、充电加注、燃料电池、试验检测等共性关键技
术，以及整车集成技术进行攻关，加强创新平台
建设，积极支持企业申报各级各类计划。

建立监管机制 优化市场环境

泰安为新能源车“提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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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记
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了解到，
为推进“电化新疆”决策部署，指导新疆

“十三五”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，自治
区发改委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《自治
区“十三五”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》

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
《规划》提出到 2020 年，新疆将新

增集中式充电站 180 座，分散式充电桩
13800 个，以满足自治区电动汽车充电
需求。

《规划》还提出了在公交车、物流
车、环卫车、景区车、出租车、公务车、私
家车等 7 个领域推广电动汽车、建设充
电基础设施的工作计划，在部门分工协
作、政策措施、融资模式、宣传引导等方
面提出具体措施。

自治区发改委有关人员表示，《规

划》的出台，对促进新疆“十三五”电动
汽车充电设施建设，保障电动汽车推广
应用的充电需求具有重要意义。

此外，自治区发改委等四部门还联
合印发了《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
法》），以规范全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
设运营活动。

《管理办法》明确了充电设施的概
念、主管部门、投资主体多元化、建设
和运营主体专业化；建立了电动汽车
充电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管理
制度。为便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审批，实行备案管理制，将项目审批权
限放到地（州、市）级政府投资主管部
门；建立自治区运营商管理目录，充电
设施项目建设和运营应提交专业运营
商建设运营。

企业特点

累计获得上亿财政补助资金的企
业有 5 家，其中：北汽福田和北汽股份
分别位居第一、二位，成为财政补助资
金的最大受益者，二者合计占比达到
了 66.64%。

可以看出，本地企业仍是地方政
府补贴的重点。

从受补助车辆数量上看，外地品
牌车辆合计占比 41.69%，超过国家曾
提出的“外地品牌数量不低于 30%”的
要求。

新疆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
至“十三五”末新增集中式充电站 180座

相关报道

北京新能源车地方补贴拨付情况

图解

北京市经信委网站公开资料显示，
北京市在 5 月 19 日、6 月 23 日和 10 月
18 日分别公布了拟拨付 1~3 批新能源

汽车财政补助资金的公示。经汇总，三
批 共 涉 及 11 家 企 业 、16700 辆 车 、
139141.2万元财政资金。

批次

第一批

第二批

第三批

合计

车辆类型

乘用车

客车

专用车

小计

乘用车

客车

专用车

小计

乘用车

客车

专用车

小计

补贴对象

北汽股份

江淮汽车

比亚迪

东风汽车

重庆长安

北京现代

上汽

华晨宝马

奇瑞

-

-

-

北汽福田

江苏九龙

-

重庆长安

北汽股份

北京现代

北汽福田

江苏九龙

北汽股份

北汽福田

数量（辆）

4471

3611

1914

221

423

102

56

4

142

-

-

10944

-

528

502

-

1030

84

2521

1

814

5

1175

126

4726

16700

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
20119.5

16237.13

10442.7

994.5

1903.5

459.5

183.75

18

639

-

-

50997.58

-

15810

15004.22

-

30814.22

378

11346.5

4.75

37650

149.45

6203.4

1597.32

57329.45

139141.2

北京市1~3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助资金汇总表

车型特点

首先，客车以 1849 辆的数量获取
了 68613.66 万元补助资金，独占 49%
的资金份额，这恰好印证了客车单车
补贴过高的观点。

其次是乘用车，凭借 13550 辆的
数量优势也赢得了 62726.825 万元的
补助资金，资金占比 45%，在气势上亦
不输于客车，一定程度上说明北京的
乘用车在私人使用、公务用车和租赁
用车领域已经开始发力。

最后是专用车，无论在数量还是
在补助金额方面，都不具有优势，暗示
出物流等专用车市场还未启动。

专用车 6%

客车
49%

乘用车
45%

其他 3%比亚迪 7%

江苏九龙
11%

江淮汽车
12%

北汽股份
27%

北汽福田
40%


